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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、 應用 

一、檢調作業─ 

※ 檢調類別區分 

 借調主管業務：須經單位主管核准。 

 借調非主管業務：先經單位主管核准，再送會承辦業務主管，或簽

請權責長官核准。 

(Ex：總務科借調會計室檔案→應先經總務科主管核准後，送會會計

室核准，使得調閱。) 

 他機關借調/調用：由承辦單位依來函簽辦，經本機關權責長官核准

後填妥調案單。 

 

※ 機關內部借調公文流程說明 

《詳系統操作參附件「線上簽核系統調閱檔案操作說明」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調案申請

•調案人線上申請並列印調卷單一式二聯

•由相關科室權責主管核准
(若申請會計相關憑證應先經會計單位核准)

• 核准調卷單送至檔管單位

檔案檢出與
調案紀錄

•調卷單註記調卷日期後妥存並確認線上調案紀錄

•檔管人員知會調案人點收

調案歸還

•調案人於15日內還卷 (最多可申請展期3次)

•檔管人員查檢檔案齊全無誤後歸還上架並於線上簽核
系統與調卷單上登錄歸還日期

•調卷單之一聯退還調案人執存

稽催與統計

•檔管人員查檢還卷情形並辦理稽催

•統計調案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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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外機關借調檔案流程說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目錄彙送─ 

 目的：為滿足民眾「知」的權力 

機關每半年將檔案目錄送交檔管局，彙整公布於 NEAR 平台，便於使用

者查詢、申請，促進檔案利用。 

 

 

 

註：(金高例) 

公文調卷：除機密檔案外，以線上調卷為主，陳核至單位主管； 

調卷期限→15 日 

案件調卷：請檢附調卷單；調卷期限→120 日 

外機關來
文調卷

•依規定外機關調卷應以來文為據

承辦人
簽辦

•調卷文應由該案承辦單位簽辦，並經權責長官核可(為有權
判斷該案卷得否借出者)

會辦
檔案室

•調卷文核可後檢附調卷單會辦檔案室

•檔案室依調卷函於調卷單上註記調卷機關、調卷期限與頁
(卷)數，並將案卷出庫

附卷回函
•承辦人檢卷回函借調機關

還卷

•借調機關於期限內檢還案卷，由承辦人辦理還卷，檔案室
核對無缺後歸還調卷單一聯與調案人收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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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程序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行政文目錄彙送作業流程：《詳參附件「公文目錄彙送操作手冊」》 

 

 

 

 

 

三、應用服務─  

※ 檔案應用 

指民眾向各機關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及機關提供應用與服務推

廣之相關作業與程序。 

 總指標：檔案以開放為原則，限制為例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檔案法】─特別法

檔案屬政府資訊之一部：檔案法未
規定者，應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

【政府資訊公開法】─普通法

政
府
資
訊 

檔案 

《圖片取自檔管局舉辦之該研習課程簡報》 

 

每半年(1月
及7月中旬)
辦理

例行彙送

線上著錄案
情摘要及主
題項等

系統著錄

著錄完畢轉
出zip檔並
上傳檔案管
理資訊網檢
測及匯入

上傳目錄

列印彙送說
明表簽奉長
官核閱後傳
真法務部

陳報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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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請應用流程 

 

 

 

 

檔案應用申請

•查詢檔案目錄

•書面載明規定事項

•送交檔案管有機關

審核及回覆

•程序審核(得通知7
日內補正)

•實質審核

•回覆

準備檔案

•備妥檔案(分離原則)

閱覽、抄錄或複製

•禁止行為及罰則、
收費

還卷

•另日再應用(檔案應
當日歸還；未能用
畢，註記後先辦理
環卷，另日再行調
閱)

•歸還檔案

調查統計

•統計檔案應用情形


